
編製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次年3月15日前編報 表    號 2341－01－04

2,293,426,095 22,290,384

446,321,850 3,937,555

308,374,892 2,558,535

213,737,584 2,191,580

272,952,412 2,716,376

181,450,363 1,850,647

264,099,389 2,660,966

45,087,026 432,718

48,913,982 511,882

42,313,146 460,216

98,909,219 1,191,222

38,955,436 396,074

63,914,832 638,244

43,641,791 454,038

43,457,786 499,453

18,463,932 180,230

30,271,572 289,834

8,274,853 99,014

39,881,874 363,881

49,950,406 448,080

27,700,356 265,081

5,922,167 133,381

831,227 11,380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111年3月4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金門縣自來水廠、連江縣自來水廠。

填表說明：1.本表由本署主計室編製1式4份，1份送經濟部統計處，1份送本署水源經營組，

   1份送本署保育事業組，1份自存，並公布於本署網站。

          2.各填報單位於次年2月底前將資料報送本署，由本署於次年3月15日前完成彙編。

          3.年中供水人數=(上年底供水人數+本年底供水人數)÷2。

          4.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生活用水量÷年中供水人數÷全年日數×1,000。

          5.本表生活用水量不含輸水損失等。

金門縣 122

連江縣 200

基隆市 300

新竹市 305

嘉義市 286

臺東縣 281

花蓮縣 286

澎湖縣 229

雲林縣 274

嘉義縣 263

屏東縣 238

苗栗縣 252

彰化縣 227

南投縣 269

高雄市 272

宜蘭縣 285

新竹縣 262

桃園市 267

臺中市 275

臺南市 269

總 計 282

新北市 311

臺北市 330

公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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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生活用水量統計
中華民國 110年 

縣市別
生活用水量

(立方公尺)

年中供水人數

(人)

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

(公升)


